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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董事长徐啸明先生、董事总经理申毅先生、总会计师唐向东先生、财务部长林

闻生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３０，１０９，４７０，９３９ ２９，３５７，４１９，５４２ ２．５６

股东权益

（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 ２３，８５３，４３９，３３６ ２３，１７８，８０９，３４５ ２．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７ ３．２７ ３．０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７６，１８６，１６８ ２３．１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６４ ２３．３９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７－９

月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４９，７０１，０４９ １，２４１，３１２，９５１ ３１．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５ ３２．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１ ０．１７８ ３７．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５ ３２．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３３ ５．２６

增加

０．４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２．４２ ５．３５

增加

０．５７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１－９

月

）

（１）

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２０，２２１，８４３

（２）

政府补助收入

（３，０５８，１１４）

（３）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２，９８９，１０９

（４）

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１，０６６，１４３

合 计

２１，２１８，９８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股东总数为

４７１，９４９

户

（Ａ

股股东

４７１，３９９

户

，Ｈ

股股东

５５０

户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

广州铁路

（

集团

）

公司

２，６２９，４５１，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

） １，３８８，０１２，８３１

境外上市外资股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９，９１７，２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８９１，８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１７，４５１，２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ＡＵ ＳＩＮＧ ＫＵＮＧ １０，２５０，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开元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该公司持有的

本公司

Ｈ

股

１

，

３８８

，

０１２

，

８３１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

Ｈ

股股本的

９６．９８％

，乃分别代表其多个客

户持有。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

表项目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幅度

％

原因分析

（

１

）

货币资金

３

，

１６１

，

４６４

，

５４９ １

，

６２９

，

６５０

，

９４４ ９４．００

主要是收入增长

、

收到的以现金支付的运

输进款增加以及应付利息增加所致

。

（

２

）

预付款项

４３

，

３４２

，

４０２ ２８

，

３５０

，

７６９ ５２．８８

主要是预付的线路维修材料款增加所致

。

（

３

）

其他应收款

７２

，

０８４

，

１９１ ４３

，

９９２

，

２５５ ６３．８６

主要是借支款和备用金增加所致

。

（

４

）

在建工程

８６４

，

１５５

，

８９４ ６６２

，

１８２

，

９１８ ３０．５０

主要是已开工但尚未竣工结算项目余额高

于年初所致

。

（

５

）

预付工程款

８１

，

２７１

，

１８７ ６０

，

１３４

，

２８１ ３５．１５

主要是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

（

６

）

长期待摊费用

６

，

９２９

，

２９２ ９

，

９０７

，

３４１

（

３０．０６

）

主要是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所致

。

（

７

）

应付利息

１３２

，

６２７

，

２２６ ６

，

８８９

，

７２６ １８２５．００

主要是应付债券每年末付息

，

本年

１

至

９

月

计提的利息尚未支付所致

。

利润表

项目

报表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

变动幅度

％

原因分析

（

１

）

财务费用

１０７

，

６９４

，

１０３ １６２

，

９０３

，

５４０

（

３３．８９

）

主要是以应付债券替换长期借款使得利息

支出减少所致

。

（

２

）

资产减值损失

（

１

，

９０４

，

３０９

）

２

，

２８４

，

３７０ －

主要是本期收回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准备

的款项所致

。

（

３

）

投资收益

５

，

３５８

，

９６２ ３

，

９７０

，

７５１ ３４．９６

主要是收到深圳市创新科技公司分配的股

利比上年增加以及铁城公司经营状况好转

所致

。

（

４

）

对联营企业的投

资损益

１

，

５０６

，

２１２ １

，

０８４

，

６３１ ３８．８７

主要是铁城公司经营状况好于去年所致

。

（

５

）

营业外支出

２５

，

２１７

，

７８６ ７

，

３３５

，

３５２ ２４３．７８

主要是本期集中处置了一批报废的固定资

产所致

。

（

６

）

非流动资产处置

损失

２０

，

７３３

，

８２８ ９６０

，

４８８ ２０５８．６８

主要是本期集中处置了一批报废的固定资

产所致

。

（

７

）

所得税费用

３５７

，

４１４

，

４２０ ２５２

，

３２２

，

２３１ ４１．６５

主要是利润总额的增长以及深圳地区的所

得税率由

２０％

提高至

２２％

所致

。

（

８

）

少数股东损益

（

６２３

，

２３５

） （

９８１

，

０４２

） （

３６．４７

）

主要是子公司经营亏损少于去年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铁路

（

集团

）

公司承诺

：Ａ、

在公司运营的线路范围内

，

广州铁路

（

集团

）

公司及其下属的任

何成员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铁路运输及相关业务上对公司有竞争的业务活动

；Ｂ、

在与公司的经

营往来中

，

广州铁路

（

集团

）

公司将尽量减少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

对于必不可少的关联交易

，

广州铁路

（

集团

）

公司将本

着公开

、

公正

、

公平的原则履行

，

不会滥用大股东地位

，

作出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

（２）

公司限售条件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承诺

：

对于广州铁路

（

集团

）

公司划转其持有的应履行转

持义务的

２７４，７９８，７００

股公司股票

，

根据有关规定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在承继原广州铁路

（

集团

）

公司的法定

和自愿承诺禁售期基础上

，

再将禁售期延长三年

，

即持有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报告期内

，

上述承诺正常履行

，

无违反承诺的事项存在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

，

公司二零零九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方案

，

即以二零零九年度末总股本

７，

０８３，５３７，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８

元

（

含税

），

总计人民币

５６６，６８２，９６０

元

。

该末期股息

已于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发放给股东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啸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Ａ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０

（

Ｈ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５２５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以通讯的方式举行。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书面文件形式发

出。 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

９

人均出席了会议并进行了表决。 本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啸明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中所列的各项议题经逐项审议并获得通

过，现将有关事项决议公告如下：

一、批准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并授权董事长签署本季报全文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持续关联交易

协议的议案》。 审议通过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与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之《综合服务框架

协议》，该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在协议有效期内，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关联交

易上限分别为人民币

７２２

，

２０７

万元、

８３０

，

５３８

万元、

９５５

，

１１８

万元；授权总经理代表本公司签

署该协议；授权董事会秘书向境内外交易所提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关的公告、通函及资

料等。

三、批准通过《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

查报告》，并授权董事会秘书作适当修改后（如需）报国内证券监管部门备案。

上述第一、三项决议均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第二项决议所涉及的持续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认为该持续关联交

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该持续关联交易条款（包括建议全年

上限）属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在关联方—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任职

的董事徐啸明先生、郭竹学先生、李亮先生、俞志明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

表决，非关联董事对第二项议案均表示赞成。

上述第二项决议所述的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尚需提请股东大会经非关联（独立）股东批

准方可生效、实施。有关该持续关联交易的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布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香港联交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上的公告。 有关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Ａ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１

（

Ｈ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５２５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定义

本公司：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注册成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

Ａ

股、

Ｈ

股及美国存托凭证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美国纽约股

票交易所上市。

广铁公司：指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在广东省广州市注册成立的一家集团公司，持有

本公司

３７．１２％

的股份，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广深铁路实业： 指广州铁路集团广深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在广东省深圳市注册成

立，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羊城铁路实业： 指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实业发展总公司， 在广东省广州市注册成

立，为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广铁集团：指广铁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不仅限于广深铁路实业、羊城铁路实

业、广东三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广梅汕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及其分别控制、管理的

公司、单位和部门，但不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广铁集团成员”可指前述任何一家公

司。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召开， 会议审

议通过了本公司与广铁公司签订持续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分别与广铁公司、广深铁路实业、羊城铁路实业签订了持续

关联交易协议

－

《综合服务协议》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８

日分别签署了《综合服务协议》之《补充

协议》，该等协议及补充协议对本公司与广铁集团之间在

２００８

年度至

２０１０

年度期间的综合

服务及年度上限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均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终止。

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深圳与广铁

公司签订了《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明确了广铁集团（包括但不仅限于广铁公司、广深铁路

实业及羊城铁路实业） 与本公司之间在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三个年度内相互提供包括运输生

产、线路维修保养、机车车辆段修、代理物资采购、乘务服务、安全保卫、卫生防疫、物业管

理、建筑维修、委托运输、工程建设管理及监理以及其他符合该框架协议缔约目的的服务

在内的各类服务的相关事宜。 该框架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有条件生

效。在该协议有效期内，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的关联交易上限分别为人民币

７２２

，

２０７

万元、

８３０

，

５３８

万元、

９５５

，

１１８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广铁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７．１２％

的股份，是

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且双方进行的是与日常经营有关的交易，该持续关联交易年度交易金

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并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需经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的批准。 对关联交易应参与审议的非关联董事为五人，实际审议董事五人，全部一致

通过该议案。在广铁公司任职的关联董事徐啸明、郭竹学、李亮、俞志明回避了对本议案的

表决。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

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

广铁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注册地址为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

１５１

号，法定代

表人为徐啸明，注册资本为

７

，

２０２

，

８６５．８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主要是组织管理铁路客货

运输、科技与其它实业开发。 广铁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７．１２％

的股份。

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６

日，注册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

１０５２

号，法定代表人为

徐啸明，注册资本为

７０８

，

３５３．７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主要有铁路客货运输服务、铁路设施

技术服务、国内货运代理、铁路货运代理、铁路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维修等。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根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关联交易涉及的服务主要有：

●

广铁集团向本公司提供运输服务；

●

广铁集团向本公司提供铁路相关服务；

●

本公司向广铁集团提供运输服务；

四、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订立日期 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

订约方

广铁公司

本公司

期限

待取得非关联

（

独立

）

股东的批准后

，

协议将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

为期三年

。

任何根据

《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

将予订立的服务协议

，

将以书面形

式订立

，

固定年期不长于

３

年

。

服务范围

广铁集团成员将会向本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

１．

运输服务，当中包括：

（

ａ

）生产协调、安全管理及调度指挥服务；

（

ｂ

）机车车辆租赁服务；

（

ｃ

）铁路通信服务；

（

ｄ

）铁路路网服务（包括但不仅限于客务协调、列车供水、铁路线路使用、机车牵引和

供电及代售票服务）；

（

ｅ

）乘务承包服务。

２．

铁路相关服务，当中包括：

（

ａ

）大机线路维修养护服务、线路及线桥换轨大修服务及机车车辆维修服务；

（

ｂ

）铁路物资代理采购服务；

（

ｃ

）安全保卫服务；

（

ｄ

）卫生防疫服务；

（

ｅ

）物业管理及建筑维修服务、物业租赁；及

（

ｆ

）工程建设管理及监理服务。

本公司将会向广铁集团成员提供的运输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铁路路网服务、机车车辆租赁及运用维修服务、客运线委托运输服务及其它服务。

定价及设定上限：

根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提供相关服务所产生费用的过往数字、新建议全年上限及

定价安排陈述如下：

服务类别

过往数字

（

人民币百万元

）

新建议全年上限

（

人民币百万元

）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九月

三十日止

九个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

八年

二零零

九年

二零一零

年

二零一一

年

二零一二

年

二零一

三年

提供予本公司的运输服务

（

附注

１）

１，６３０．３２ ２，０４１．０１ １，７１８．７６ ２，６８９．１４ ３，０９２．５１ ３，５５６．３９

铁路相关服务

（

附注

２） １，２１４．３７ １，３５７．６１ １，１４５．５９ ２，０７４．４７ ２，３８５．６４ ２，７４３．４８

将由本公司提供的运输服

务

（

附注

３）

１，５９４．５６ １，４９７．９１ １，２１２．３６ ２，４５８．４６ ２，８２７．２３ ３，２５１．３１

合计

（

新建议全年上限

）： ４，４３９．２５ ４，８９６．５３ ４，０７６．７１ ７，２２２．０７ ８，３０５．３８ ９，５５１．１８

附注：

１．

就广铁集团成员向本公司提供的运输服务而言：

（

ａ

） 生产协调、安全管理及调度指挥，会参考单价（单价乃参考广铁公司提供一切相

关服务所产生的成本总额，再除以于该段期间提供的服务总额而计算）和广铁公司实际提

供的服务量厘定价格；

（

ｂ

） 机车车辆租赁，有铁道部的清算单价的，按铁道部清算单价清算，没有铁道部清

算单价的，按双方公平协商确定的清算单价清算。

（

ｃ

）铁路通信，会按铁道部发出的清算办法或定价准则厘定价格；

（

ｄ

）铁路路网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客务协调、列车的供水、铁路线路使用、机车牵引

和供电及代售票服务），会按铁道部清算办法清算。

（

ｅ

） 乘客服务承包服务，价格包含服务合同费（参考相关的广铁集团成员提供该等客

务服务所产生的成本总额和产生的乘务工作量而厘定） 和订约方公平磋商后厘定的部份

列车补票收入；

２．

就广铁集团成员向本公司提供的铁路相关服务而言：

（

ａ

）大型机线路机械维修养护服务及线路及线桥换轨大修服务及机车车辆维修服务，

此等各项如铁道部并无设定换轨大修服务及机车车辆维修服务的收费标准将会参考相关

的广铁集团成员提供该等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加上

８％

提价而厘定价格；

（

ｂ

） 向本公司提供铁路物资代理采购服务，物资价格不得高于广铁公司向其它广铁

集团成员、任何广铁公司参股企业或任何独立第三方供应的价格，也不得高于独立第三方

的市场价格；采购的服务费：（

ｉ

） 柴油的服务费不多于采购金额的

０．３％

；（

ｉｉ

）钢轨的服务费

不多于采购金额的

１％

；及（

Ⅲ

） 其它物资的服务费不多于采购金额的

５％

。 该服务费将会

按及公平磋商基准并顾及订约方过往的交易而厘定；

（

ｃ

） 广铁集团成员向本公司提供的安全保卫服务，服务费一直是并将会继续参考相

关的广铁集团成员提供该等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加上

８％

提价而厘定。 该提价是按公平磋

商基准并顾及订约方过往的交易而厘定，以及该定价政策与过往的定价安排一致；

（

ｄ

） 广铁集团成员向本公司提供的卫生防疫服务，将会按各有关省市政府收费标准

（不作任何调整）厘定价格；

（

ｅ

） 广铁集团成员向本公司提供的物业管理及建筑维修等服务，前述各项大部份将

会继续参考相关的广铁集团成员提供该等服务所产生的成本， 加上

８％

提价而厘定价格。

该提价是按公平磋商基准并顾及订约方过往的交易而厘定；物业租赁，租金不得高于市值

租金或任何独立第三方向相关的广铁集团成员租用相同物业而须支付的金额；及

（

ｆ

） 工程建设管理及监理服务，将会按铁道部发出的清算办法厘定价格。

３．

本公司向广铁集团成员提供的运输服务而言：

（

ａ

）路网服务将会按铁道部清算办法清算；及

（

ｂ

）除路网服务外， 所有其它运输服务的收费标准，将会按下列原则厘定价格：

（

ｉ

）市场价格（如有的话）；

（

ｉｉ

）如无法取得市场价格，则以铁道部发出的清算办法或指导价格处理；

（

ｉｉｉ

）如上述 （

ｉ

） 或 （

ｉｉ

） 皆无法取得，则由订约方根据实际情况公平磋商厘定价格。

４．

厘定提价

以上采用

８％

的提价者，是经本公司与广铁公司磋商及考虑以下两点而厘定：（

ｉ

）根据

广东省地税局确定营业税核定计税价格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为

１０％

；及（

ｉｉ

） 该定价政策

与过往的定价安排一致。

五、关联交易的理由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主要从事深圳

－

广州

－

坪石间的铁路客货运输业务及若干长途客运服务。 由于

广铁公司管辖经营广东、湖南、海南三省铁路运输的业务，基于广铁公司的背景及于铁路

运输行业的特殊角色， 广铁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遂成为市场唯一的供货商可提供本公司

经营业务所需的若干服务。对于市场可能有提供的服务，广铁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皆以成

本价（加

８％

的提价，如适用）及按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条款而提供该等服务。 此外，由

于广铁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还同时管理及控制邻近的铁路经营线路， 本公司亦顺理成章

需要从广铁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取得若干后勤或合作服务。 因此， 为方便本公司经营业

务，订立此持续关联交易不但对本公司有利，亦是有必要的。

六、每年审核持续关联交易

本公司承诺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十四

Ａ

章所载有关每年审核持续关联交易的规则。 倘若持续关联交易有任何更改或更新，

本公司将全面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十

四

Ａ

章所载的所有规定。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此持续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

交易，该持续关联交易条款（包括建议全年上限）属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

益。

八、独立股东批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持续关联交易须

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 关联股东广铁公司及其联系人须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本公司将尽快向各股东发出股东大会通知，提请非关联（独立）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审

议批准上述持续关联交易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三个年度的全年交易上限。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 １０ 月２７ 日

Ａ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３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１２

（

Ｈ

股简称：广深铁路 股票代码：

００５２５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书面文件形式发

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６

人，亲自出席监事

６

人并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现将有关事项决议公告如下：

１

、审议通过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所包括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２

、审议通过广州铁路（集团）公司与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之《综合服务框架协议》，

认为此关联交易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股东及股东整体的利益。

３

、审议通过《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的自

查报告》。 监事会认为该报告所述情况属实。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广 深 铁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赵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叶洪林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胡嘉

公司负责人赵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洪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

嘉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

减

（％）

总资产

（

元

） ４０，２８１，２０７，３４０．６９ ３６，５３６，０９３，０５６．７１ １０．２５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９，６６４，６００，８２７．２３ ９，５７１，９６４，２７４．２９ ０．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９ ５．０４ －３２．６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１２１，８４７，４３１．４０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７４５

不适用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３，２０３，２５８．１０ ９３，８３３，２１２．４５ －０．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３ －０．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２９４．０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３ －０．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５５１ ０．９７１

减少

０．００７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０．２５４ ０．２０９

增加

０．１８９

个百

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２７１，０７６．５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３，００５，０１０．１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８５，９８２，１７０．１６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６．１３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１６７，９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１２０，７６３，３１５．２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８６，８７６．７３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８，５６５，８０３．４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１９，７７４，６４７．６０

合计

７３，６３５，９０４．０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２０，９６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

８４９，１５２，７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２，６７６，１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国际商业机器

（

中国

）

有限

公司

４４，５０５，４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大成创新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２９，８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景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５９９，７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６１８，２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耿志光

１０，４１２，５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王悦殊

９，４８４，６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华夏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３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６８，２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比例 变化的主要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４１，１６４，７３７．０１ ６５，２５７，００７．４０ －３６．９２％

持有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预付款项

８６０，４３３，０７２．８１ ５６５，８２８，５１３．５４ ５２．０７％

主要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四

川虹欧预付余额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 １８７，７９５，８７２．５６ －１００．００％

本期收回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０６，９４４．００ １３４，５４２，０６６．００ －９９．７０％

本期出售导致减少

长期应收款

１２，６４７，６１２．１０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美菱股份

长期应收款本期增加

固定资产

５，１０４，７１７，０２８．１０ ７，４０１，４８３，４９２．１４ －３１．０３％

控股子公司四川虹欧

Ｃ１

生产

线因扩能改良转入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３，２０７，５０９，７６８．３７ ４６５，２５９，３７４．６１ ５８９．４０％

控股子公司四川虹欧

Ｃ１

生产

线因扩能改良转入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清理

３５，６７２．９１ ８，８７７，２４９．６８ －９９．６０％

本期清理导致减少

开发支出

２８６，４０４，０５７．８０ １７８，６８４，３８８．００ ６０．２８％

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大核心技

术的投入力度

，

增加研发投

入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３６４，６４５．１７ ６２５，６４７．７０ １１８．１２％

子公司美菱股份因合并范围

变化增加

短期借款

８，５１１，１０８，４０７．９５ ６，１３６，３０７，１８０．９６ ３８．７０％

报告期短期借款规模增加

应交税费

－６４６，７３８，２７１．５５ －２７０，２７７，７０９．０３ －１３９．２９％

主要为报告期末未抵扣的进

项增值税

应付利息

１１，４４０，０３４．９０ ２２，８７７，２８５．９２ －４９．９９％

报告期分离交易可转债付息

导致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 ２０，１７２，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收政府奖励资金本期确认

为其他非流动负债

－

递延收

益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１３，８３９，６０５．３０ １８４，６８８，２６０．８４ ６９．９３％

主要为收到项目开发补贴确

认为递延收益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２，８４７，３１７，１２７．００ １，８９８，２１１，４１８．００ ５０．００％

报告期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

未分配利润

８４６，５１７，００３．９４ ５８７，１１８，２０１．５４ ４４．１８％

报告期内实施了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营业收入

２９，３０６，８７４，３１８．９７ ２１，７３４，７０４，８００．８３ ３４．８４％

与上年同期相比

、

公司产业

规模和销售规模进一步扩

展

，

黑电

、

白电

、ＩＴ

分销业务

及中间产品销售收入都有一

定增加

营业成本

２４，８９０，７８８，７４２．０４ １８，００４，１０８，４８０．５３ ３８．２５％

营业收入增加

，

营业成本相

应增长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８８，４０４，６７０．３７ ７４，９３３，８２１．６７ ４１８．３３％

主要为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规

模增加导致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７，８０９，５５６．７７ ２０，７３７，８１１．４６ －１８５．８８％

公允价值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１２１，８４７，４３１．４０ －１，０４６，３０３，０９３．４８ －１０２．７９％

主要是票据结算及信用销售

规模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关于挂牌出让长城证券股权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

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所以挂牌方式转让持有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

２．４２％

）股

权。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已获得绵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备案同意。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公司将履行具体的挂牌程序。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现金分红。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勇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４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２７

权证简称：长虹

ＣＷＢ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

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 公司监事会主席、董事会秘书、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赵勇

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审议通过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一致认为该报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建设银行绵阳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１５．５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结合对银行的融资需求，同意公司向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绵阳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１５．５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申请授信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６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结合对银行的融资需求，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６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申请授信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为支持部分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在对各子公司盈利能

力、偿债能力等方面分析的基础上，同意对部分控股子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提供一定的授信额

度，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授信额度 币种

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０ ＲＭＢ

四川虹信软件有限公司

８００ ＲＭＢ

四川长虹格润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００ ＲＭＢ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ＲＭＢ

四川虹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ＲＭＢ

合计

５９４００ ＲＭＢ

上述对各子公司总体授信人民币

５９４００

万元，授信方式包括委托贷款、贸易融资等（不

含担保），授信期限一年。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业务需要对各子公司在额度范围内确定具体的授信方式并办

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５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２７

权证简称：长虹

ＣＷＢ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本公司商贸中心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 本次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敏英女士主持，经与会

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客观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建设银行绵阳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１５．５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申请等值人民币

６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四 川 长 虹 电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董事长卢广山

、

总经理白小刚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财务负责人 曹汝旺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财务部长 刘兵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卢广山、 总经理白小刚、 财务负责人 曹汝旺及财务部长 刘兵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１４５，５８３，０７０．２９ ９５４，０５８，８７７．３８ ２０．０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７９４，３３３，５２０．７４ ６９４，７３２，８３８．９３ １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６４ １．４３ １４．３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３，０８９，６０１．７３ ５２７．４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１ ５２７．４２

报告期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８，８１７，１６５．９０ ９９，６００，６８１．８１ １１．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０１ ０．２０５５ １１．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０４ ０．２０５９ ２２６．５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０１ ０．２０５５ １１．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０１ １３．１８

减少

１．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５．０３ １３．４０

增加

１８９．７１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４，３５９．３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００，８２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３７，５５０．３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６３２．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４７，３７７．９８

合计

－１６３，１１６．１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１，８８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７，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鑫天融域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８，４９９，９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

证券投资基金

８，０２６，６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５，６６９，１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盈动安通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

４，８９９，０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

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１８７，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１８，７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舒逸民

１，８８３，９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世达祺祥贸易有限公

司

１，５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贾青

１，５４４，３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财务指标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去年同期相

比大幅变动的的原因为：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航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持股

６５％

的子公司）市场订单大幅增加，航锐公司收入和利润也大

幅增加，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后现金流量净额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变动大幅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

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该事项尚待主管部门核准。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由于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航锐公司市场订单大幅增加，航锐公司

收入和利润也大幅增加，导致公司收入和利润也大幅增加，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

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大幅上涨， 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公司全

年累计净利润为

１．３

亿元以上。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广山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

ＳＴ

昌河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２７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八次会

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以直接送达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各位董事、 监事及

高管人员。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午

１２

时。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与会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二、关于解散上海航汇清洗机泵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上海航汇清洗机泵业有限公司（下称“航汇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航空电器

有限公司（下称“上航电器”）的控股子公司（上航电器直接、间接持有航汇公司

９２．５％

的股

权），航汇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电器整机产品、冲塑压零部件、机

械加工，模具、制造加工等，主要为上航电器及其控股公司提供配套服务。

目前根据公司航空产品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 上航电器拟对相关设备和人员进行调

整补充。鉴于上航电器绝对控股航汇公司，同时也考虑到航汇公司长期为上航电器配套服

务，因此为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优化上航电器与航汇公司之间的管理架构，减少管理层

级，经航汇公司股东会审议，航汇公司各股东拟解散、清算航汇公司，把航汇公司相应的生

产加工设备和人员并入到上航电器。 据此，提出本议案，建议董事会批准以下事项：

１

、同意上航电器与航汇公司的其他股东解散航汇公司。

２

、授权上航电器总经理全权办理航汇公司的解散、清算、人员安置、剩余资产分配、公

司注销等相关事宜。

与会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三、与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关联交易议案：（见同日关联交易公告）

因上下游配套业务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需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下称中航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提供航空零部件、原材料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

同时中航工业也向公司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系中航工业为第一大股东的金融业务平台，鉴于

中航工业控股的下属企业均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开展业务， 且中航工业财务公司提供的

相关业务高效、简便，并可提供不低于外部第三方的商业条件，为加快公司资金运营效率，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设立账户，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中

航工业财务公司开展业务并签署与该等业务相关的文件，具体如下：

１

、在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种类贷款基准利率，及按照正常商

业条件以及不差于公司可从独立第三方得到的条件的前提下， 接受中航工业财务公司提

供的贷款。

２

、在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种类存款基准利率，及按照正常商

业条件以及不差于公司可从独立第三方得到的条件的前提下， 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进行

存款业务。

３

、同时为方便信息披露及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提高决策效率，将该关联交易纳入公

司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管理体系，无需每年就具体实施协议进行表决。

２０１０

年该等关联交易的发生额，估算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２０１０

年预计金额

存贷款业务 中航工业财务公司

１８０００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已认可本议案，并一致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刚、胡创界、刘忠文、闫灵喜需在董事会会议上就上述

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非关联董事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证券简称 ：

ＳＴ

昌河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２８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释义： 中航工业财务公司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提示：

为加快公司资金运营效率，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设立账户，

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开展业务。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上下游配套业务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需向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下称中航工业）及其控制的下属企业提供航空零部件、原材料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

同时中航工业也向公司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下称“中航工业财务公司”）系中航工业为第一大股东的金融业务平台，鉴于

中航工业控股的下属企业均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开展业务， 且中航工业财务公司提供的

相关业务高效、简便，并可提供不低于外部第三方的商业条件，为加快公司资金运营效率，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设立账户，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与中

航工业财务公司开展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

中航工业财务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控股的公司，系中航工业的金融业务

平台。

三、定价政策及依据：

１

、在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种类贷款基准利率，及按照正常商

业条件以及不差于公司可从独立第三方得到的条件的前提下， 接受中航工业财务公司提

供的贷款。

２

、在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种类存款基准利率，及按照正常商

业条件以及不差于公司可从独立第三方得到的条件的前提下， 在中航工业财务公司进行

存款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加快公司资金运营效率

五、审议程序：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八次董事会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非关联董

事表决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该等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符合股东大会

通过的关联交易协议内容，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属公平合理，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

４

、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的表决权。

六、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八次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７２

股票简称：

ＳＴ

昌河 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２９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

２０１０

年公司全年累计净利润为

１．３

亿元以上，涨幅在

４００％

以上

（扣除上年置换出去的汽车业务的亏损因素外，涨幅在

５０％

以上），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

１

、净利润：

２６

，

３０８

，

３０１．６９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０６

元。

三、公司业绩上涨的主要原因

由于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航锐

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航空电器有限公司持股

６５％

的子公司）市场订单大幅增加，

航锐公司收入和利润也大幅增加，导致公司收入和利润也大幅增加，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

测算， 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大幅上涨， 涨幅在

４００％

以上（扣除上年置换出去的汽车业务的亏损因素外，涨幅在

５０％

以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